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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1〕－15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开展2021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

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妇联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

妇联：

为深化推进“创业创新巴渝巾帼行动”，团结引领我市广大

妇女立足岗位、创优创新、建功成才，2021 年市妇联将以“巾

帼心向党·奋斗新征程”为主线, 立足新发展阶段,贯彻新发展

理念，继续创评一批重庆市巾帼文明岗，同时集中宣传展播各

行各业巾帼文明岗的岗位新姿和精神面貌，切实发挥先进典型

示范引领作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工作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科研院所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处、科、

室；行业单位的女性班组、岗台、车间、站所、生产线等；新

经济组织、新社会组织和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中以女性为从业主

体的商户（店）、小组、农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、各类基地等。

重 庆 市 妇 女 联 合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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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名额

各区县妇联申报岗组不超过 3 个，原则上开展科普工作，

科研技术攻坚、项目攻关的岗组 1 个，妇联系统单位不超过 1

个。各地申报时应注重向生产和服务一线的岗组倾斜。处级以

上的企事业单位（以整个单位的名义）原则上不参与创建申报。

（三）申报条件

凡申报重庆市巾帼文明岗的岗组，原则上为已获得区县级

或行业（系统、部门）级命名一年以上的巾帼文明岗。

1.女性成员多。原则上女性应占集体人数的 60%以上。争

创岗组的领导班子中至少有一名是女性。除特殊岗位外, 一般

要求 3 人以上（含 3 人）的集体。

2.政治素质好。全体成员遵纪守法，模范遵守本行业（系

统、部门）的规章制度,诚实守信,办事公道,自觉弘扬文明新风

和“四有”“四自”精神,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3.业务技能好。全体成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,爱岗敬业,

熟练掌握业务技能,创先争优、团结协作，在生产经营和管理

服务中贡献突出。

4.创建氛围好。有明确的争创计划,细化的创建标准,完善

的学习培训制度,健全的创建档案,在醒目的场所亮身份、亮承

诺、亮标准, 接受群众监督的渠道畅通。

5.岗位业绩好。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开展富有实效的创建

活动,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人才效益显著；积极参与社会公

益和志愿服务活动,有良好的社会信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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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示范作用好。在本行业、本系统、本地区具有较强示范

性、代表性和影响力,且参与创建一年以上。

（四）申报流程

1.申报：3 月。本次申报工作采取组织推荐和社会推荐两

种方式进行。

组织推荐由各区县妇联填写《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

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申报岗组填写《重庆市巾帼文明岗

创建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。

社会推荐由申报岗组填写《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表

（社会推荐）》（附件 3），报经所在地区县妇联核查后签署

意见加盖公章附 2-3 张工作照片（每张应有 20 字左右图片说

明）。

请各区县妇联将电子版和纸质件于 3 月 31 日前报送市妇

联妇女发展部，逾期未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
2.公示：4 月。市妇联对申报岗组进行资格审查，并在“重

庆妇女网”上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岗组进行为期 7 天的公示。

3.验收：5-10 月。各区县妇联对所属申报岗组进行检查验

收，并于 10月 31 日前将检查验收情况及意见反馈市妇联妇女

发展部。市妇联将适时抽查。

4.命名：11-12 月。市妇联妇女发展部提出命名建议名单

提交市妇联主席办公会审定后对 2021 年度重庆市“巾帼文明

岗”进行命名颁牌。

二、做好巾帼文明岗宣传展播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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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全国妇联的统一安排部署，持续推进“巾帼文明岗网

上行”活动，寻找“最美巾帼文明岗”，通过宣传展播方式，激

发巾帼文明岗活力，提高创建和管理水平，切实发挥“创一个

岗、树一面旗、带一群人”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（一）展播对象

全市各级巾帼文明岗

（二）展播时间

2021 年 3 月-12 月

（三）展播方式

1.把宣传展播工作与巾帼文明岗日常创建，与“最美巾帼

文明岗”寻找工作结合起来，对本辖区、各行业系统业绩优秀，

示范引领作用突出的岗组进行集中宣传报道，增强巾帼文明岗

的社会关注度。

2.积极搭建巾帼文明岗网上展示平台，开设“巾帼文明岗

网上行”活动专栏，以图文、视频等方式展播各级巾帼文明岗

立足岗位、创先争优的典型事例、励志故事，每季度至少展播

1-2 期，持续开展，形成效应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群众路线，严格创建程序。要积极发动妇女群

众参与创建申报，申报对象由各级妇联组织自下而上、民主推

荐、集体研究，并向科研院所、窗口单位、服务行业和基层岗

组适当倾斜。推荐创建申报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严格

履行创建程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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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评选标准，确保评选质量。坚持以政治表现、

工作实绩和贡献大小为衡量标准，好中选优。确保创评岗组具

有先进性、典型性和代表性，并向积极推动助力乡村振兴、创

业创新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家庭建设等工作扎实有力

的非公企业岗组和乡镇街道岗组适当倾斜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荐，确保工作实效。各区县妇联要严格

把关，对拟申报岗组进行全面了解和考核，征求其所在单位党

组织及有关方面的意见。要指导申报岗组认真填写申报表，按

要求撰写申报事迹材料，加大总结宣传力度，推动巾帼文明岗

创建活动创新发展，取得实效。

联 系 人：谢 欣

联系电话：67125570

通讯地址：重庆市江北区盘溪路 408 号重庆市妇联

邮政编码：400021

电子邮箱：22109227@qq.com

附件:1.2021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情况统计表

2.2021 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表

3.2021 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（社会推荐）申报表

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21 年 3 月 16 日



附件 1

2021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序

号
岗组名称

岗组

性质

岗组

级别

岗组

人数

岗组女性

人数

岗组负责人

姓名性别

岗组所属

单位名称
主要荣誉 备注

注：1.岗组性质根据所在单位性质选填“机关”“参公单位”“事业单位”“企业”“社团”“其他” 等。

2.岗组级别根据岗组的级别选填“处级”“科级”“科以下”“其他”等。

3.主要荣誉一栏应含何年何月在何地受何种奖励称号。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（座机）： 手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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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申报表

岗组

名称

岗组

人数

女性

人数

所在

单位

详细

地址

岗 组

负责人

姓 名
岗组女性

负责人

姓 名

性 别 行政职务

行政职务 电 话

联系人
固定电话

移动电话

岗组获得区县级或行业、系统、部门级巾帼文明岗时间 年 月

岗

组

基

本

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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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

建

计

划

岗组单位党组织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县妇联（或行业、系统部门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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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1年重庆市巾帼文明岗创建
（社会推荐）申报表

岗组
名称

岗组
人数

女性
人数

所在
单位

详细
地址

岗 组
负责人

姓 名
岗组女性
负责人

姓 名

性 别 行政职务

行政职务 电 话

联系人
固定电话

移动电话

岗组获得区县级或行业、系统、部门级巾帼文明岗时间 年 月

岗

组

基

本

情
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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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

建

计

划

岗组单位党组织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区县妇联（或行业、系统部门）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